
丰台区黄土岗马家楼119号“10·1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10日13时10分左右，丰台区黄土岗119号在建工地，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工人绑钢筋作业过程中，发生

1起、死亡1人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区政府成立由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区住建委、区规自分局、玉泉营街道办事处组

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监督指导。同时，委托北京慧通源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高处坠落的事故原因进行技术

鉴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开展调查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项目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事发项目：黄土岗119号华盾雪花K座厂房改造工程项目，位于丰台区黄土岗马家楼119号，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建筑施工许可证，拟改建一栋主楼，地上九层，用于宾馆或公寓，工程总价1306万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于2020年

11月开工，计划于2021年10月20日竣工。

产权单位：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65年5月1日，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24467H，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南线阁8号，经营范围为制造塑料薄膜、塑料注塑产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自

有房产的物业管理等。

承租单位：北 京 隆 晟 华 盾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成 立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法 定 代 表 人 屈 某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6085539514Q，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马家楼119号21号楼2层6号，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会议服务；

礼仪服务；投资管理；销售自行发开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等。

发包单位： 北 京 中 富 宏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成 立 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 ， 法 定 代 表 人 凌 某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6MA018BBF4P，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右安路157号，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数据处

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等。

承包单位： 阔 扬 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成 立 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 ， 法 定 代 表 人 王 某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6573201598Y，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4号1至2层2B01-201,经营范围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建筑施工总承包叁级；专业承包；劳务服务；劳务分包；工程管理服务等，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等资质。

（二）事发建筑物租赁情况

丰台区黄土岗马家楼119号，产权单位为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丰国用（97）字第

00050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9-规建字-0686）和建设工程开工证（京建开字〔99〕第1106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建成1座高吹车间厂房，面积1406平方米，地上1层，高34.4米，最高处39.7米。

2013年11月29日，由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租给北京隆晟华盾文化有限公司。2018年9月1日，由北京隆

晟华盾文化有限公司出租给北京中富宏业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前一直闲置。

（三）“事故井”、“施工升降机”及当天作业情况

“事故井”位于事发建筑物楼层的中间，为事发建筑物的电梯预留井，长度约为5.5米，宽度约为5.5米，一层层高约为4.8

米，二层以上每层层高约为3.58米。事故井的北侧临边中间位置安装了一部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门架升降机），设备生产厂家

为天津宝亮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型号为SMZ150。

发生事故时，房屋已建至8层，高度约为30米，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作业人员在8层顶部从事绑钢筋作业活动。

（四）事发项目属地和行业情况

事发项目位于丰台区黄土岗119号，属地管理为玉泉营街道办事处，行业监管为区住建委。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10月10日13时10分左右，位于丰台区黄土岗119号华盾雪花K座厂房改造工程，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工人在8

层顶部进行绑钢筋作业过程中，工人黄某某到停在8层房顶的物料提升机吊笼内取绑丝，从吊笼内坠落至地面一层（高约30米）

受伤。

（二）应急救援情况

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急救医生现场抢救后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区领导和区公安分局、区应急

局、区住建委、玉泉营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调、指导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

（三）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姓名：黄某某，男，汉族，67岁，山东单县人，经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鉴定，符合高坠致创伤性休克死

亡（京盛唐司鉴所〔2021〕病鉴第964号）。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资料，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结合技术鉴定结论，查明了事故原

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安全设施有缺陷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经查，依据《施工现场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DB11/807-2011对事发施工升降机进行检验，综合判定为：整机不

合格。

吊笼侧面围护不到位；吊笼未设置内、外笼门，违反《施工现场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DB11/807-2011）第

3.8.2、3.8.3条规定。

吊笼停靠层临空一侧防护处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停层平台两侧边未设置挡脚板及未用密目式安全立网

或工具式栏板封闭；停层平台口未设置楼层防护门；临空一侧防护栏杆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未设置挡脚

板；防护栏杆上杆高度小于1.2米；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4.1.1、4.1.4、4.1.5、4.2.1、

4.3.1条规定。

（二）间接原因



1.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未严格执行建筑业安全作业规程和标

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力量薄弱，未建立安全管理机构，项目经理生病休假后未及时配备，安全员林某是施工现场实际负责人。

2.北京中富宏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照《建筑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未对施工项目办理安

全监管手续。

3.北京隆晟华盾文化有限公司，未督促落实承租单位对装修、改造等进行报备；未能有效制止出租场所改变原有房屋结构和

消除安全隐患。

4.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产权方，未完全尽到产权人的管理责任。未有效督促承租单位落实租赁厂房的安

全管理工作。

（三）事故性质

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现场实际负责人林某在安全设施有缺陷的情况下组织装修改造施工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区公安分局依法对其刑事立案侦查。

（二）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施工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建筑业相关法规

和标准要求组织施工，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

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基准》（京应急规文〔2021〕4号），拟对该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以下的罚款。

（三）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某，疏于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及时消

除安全生产责任制等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和《北京市安

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京应急规文〔2021〕4号），拟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四）北京隆晟华盾文化有限公司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区应急管理局。

（五）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区应急管理局。

（六）区规自分局针对事故中暴露北京中富宏业科技有限公司改变原有房屋结构的问题，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并将整改情况书

面反馈区应急管理局。

（七）区住建委针对事故中暴露北京中富宏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的问题，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并将整改情

况书面反馈区应急管理局。

五、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践行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要举一反三，督促项目管理人员严格管理，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施工作业行业法规、标准

的学习，制订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发现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消除，切实提高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能力和水平，确保施工安全。

（二）北京中富宏业科技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检查等管理制度，建立本单位

建设工程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杜绝违规发包、违规开展施工作业。

（三）北京隆晟华盾文化有限公司要加强对承租单位安全管理，督促承租单位对装修、改造等进行报备；发现承租单位违反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行为要予以制止，并报告相关部门。

（四）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基础工作，

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区规自分局要认真履行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据《关于开展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工作的意见》（京规自

发〔2021〕139号），对应办未办理规划许可的厂房改造施工项目予以查处。

（六）区住建委要认真履行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据《关于开展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工作的意见》（京规自发

〔2021〕139号），对应办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施工项目予以查处。

（七）玉泉营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对辖区内在建施工项目进行全覆盖安全检查，及时督促生产经

营单位消除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应办未办施工许可证的施工项目，及时向区行业部门报告，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